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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醫療照護體系問題的表面。換句話說，醫療勞動環境的惡化，所提出的警訊直指著整個

醫療服務輸送與組織方式的效率、品質以及有效性的課題。 

四、這當中，必須特別點出的是，以「市場導向」的醫療體系，並不能保證服務輸送的效率和

品質。很多時候，「自由市場」暗示了提高效率以及品質的許諾，這也許在許多貨品和服

務的生產上頭很管用，不過很可能非常不適用於健康照護服務。以台灣目前的「自由就醫

」，以及醫療院所的「自由競爭」來看，這種以市場為基礎服務輸送模式，很可能是造成

病患沒有辦法獲得持續而有品質的照護的重要原因，而醫療提供者也在這個自由市場當中

，重複檢查、以招徠病患與利潤作為主要的行動準則。 

五、具體來說，轉換目前以「市場」作為醫療體系服務輸送架構的做法，應該是重建「社區健

康照護網絡」；基層醫療的強化是整個照護網絡的基礎，而建立「家庭醫師制度」是能否

奏效的關鍵。這個社區照護網絡的建立仰賴兩個政府對於醫療市場的介入，第一個是某種

程度地限制民眾將「看醫師」當成「購物」，亦即建立民眾進入醫療服務的「第一關」家

庭醫師。第二個機制在於政府對於不同醫療院所之間的協調與整合。這包括了建立跨院所

醫療資訊系統的建立，某種程度的資源共享與交流，以及政府對於醫療院所管理更有效的

介入。 

六、另一方面，目前醫療體系已經愈來愈無法回應高齡化社會的挑戰。這個挑戰除了來自高齡

族群較高的照護需求，更重要的是目前以「急性疾病」為導向的服務輸送模式，沒有辦法

有效地處理以慢性、多重疾病為主的挑戰。目前的醫院組織的型態，其實發展於以急性疾

病為主要疾病的年代。因此，各種一次性的檢查和服務，是整個服務模式的核心。但問題

是，當整個社會轉型為以慢性多重疾病為主的型態，我們的醫療體系卻仍然仰賴過去的服

務組織模式。結果是，醫療支出節節攀升，醫療人員過勞，但是民眾卻沒有感受到愈來愈

好的照護品質。 

（七十五）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最近天氣悶熱，用電量頻創新高，限

電危機迫在眉睫。為推廣再生能源，部分縣市更積極推動「

種電」。然適合「種電」的土地，應該是地層下陷、廢耕地

、鹽田、水產養殖地和填海造陸地區，而非可供耕作的良田

。要求行政院責成所屬機關應嚴訂太陽能發電規範，防止「

養水種電」偏離正軌。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最近天氣悶熱，用電量頻創新高，限電危機迫在眉睫。為推廣再生能源，部分縣市更積極

推動「種電」。「養水種電」可讓因地層下陷或受汙染的惡地，藉太陽光電技術恢復生機

，但要達到「自己發電自己用」或賣電賺錢理想還有很大的距離。為防範「養水種電」可

能引發的負面效應，政府應因勢利導，讓綠能政策穩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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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近年來流行「種電」。桃園市去年在五十處公有房舍設置太陽能板，今年起將分兩年

加入一百五十處房舍，估計兩百處太陽能發電裝置每年可望創造二千萬度以上電量，二十

年下來約有五億元回饋金。新竹市議會審議通過公有房舍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標租管理

辦法，四十三處公有房舍、校園空間，總面積九萬兩千平方公尺將標租種電。苗栗縣府一

○三年起，陸續標租六十八棟公有房舍屋頂建置太陽能電板，明年預估售電回饋收益約四

百五十萬元。 

三、雲林縣「種電」面積約三十公頃，一年可賣給台電的太陽能電力產值，達二億一千萬元。

台南市政府近幾年積極推動「陽光電城」計畫，成效頗佳，還與廠商合作在永華市政中心

屋頂建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不但不花一毛錢，每年市庫還可進帳約二十萬元，成為全國

第一個「種電賺錢」的縣市政府大樓。 

四、這股「種電」風潮，最早是由「台灣尾」的屏東縣啟動。屏東縣在二○○九年受「莫拉克

」風災重創，沿海一千多公頃養殖區遭淹沒，林邊鄉更停電長達兩個月，為輔導長期超抽

地下水的養殖業轉型，乃有「養水種電」的計畫出現。 

五、「養水」是將地層下陷處改造成濕地，洪災蓄水，旱災供水，同時植栽淨化水質。「種電

」則是將因海水倒灌而鹽化的土地出租搭建太陽能板，所發電力可供應養殖池的廢水處理

站。第一階段「養水種電」計畫，總發電量三千一百多萬度，效益頗受矚目。 

六、全台首座浮動型太陽光電系統，架設在佳冬鄉一處滯洪池上，今年二月正式問世。當時剛

當選總統的蔡英文在啟用典禮中表示，新政府決心推動再生能源發展上有強大決心，而且

會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和《電業法》修正，列為新國會的重要優先法案。 

七、除了政府的專案推動較順暢之外，一般自行申請的民眾反映，投資太陽能光電初期裝置成

本高昂，至少要十年以上才能回收，而且各縣市管理辦法不一，讓人感覺無所適從，民眾

想加裝太陽能設備，過程冗長繁瑣，有些人因此打了退堂鼓。民眾建議主管單位能有完整

的配套措施，且保障電價獲利空間，提高民眾加裝太陽能設備意願，讓太陽能發電更普及

化。 

八、政府將在二○二五年前推廣二十 GW 的太陽光電，扣除屋頂型太陽能板的部分，地面型太

陽能板所需覆蓋面積高達三萬公頃。適合「種電」的土地，應該是地層下陷、廢耕地、鹽

田、水產養殖地和填海造陸地區，而非可供耕作的良田。如果農民貪圖把土地租給太陽能

業者，所得的租金收入比種稻高，因而「假種田、真種電」，或蓄意汙染農田使其永遠不

能耕作，只剩「種電」一途，將失去發展綠能的良法美意。政府應嚴訂太陽能發電規範，

防止「養水種電」偏離正軌。 


